
泽达易盛（天津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泽达易盛（天津）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泽达易盛（天津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

的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泽达易盛（天津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

的独立董事，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审阅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

会议的相关文件，基于独立、客观判断的立场，对本次董事会相关议案发表

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

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《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

号——回购股份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董事会的召集、召开

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。 

本次回购是基于触发了稳定公司股价的承诺，公司回购股份将有利于维护广

大投资者利益。 

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，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2,303,709.24 元

且不高于 4,607,418.48 元。回购资金占公司总资产、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

产、流动资产（为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）的比例分别为 0.41%、

0.57%、0.64%，占比较小。结合公司目前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等情况，本次回

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、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亦不会影响公司

的上市地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综上，独



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法合规，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，符合公司和

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同意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项。同时，独立董事提示投资者关注

本次回购方案不确定性风险，尤其是中国证监会已向公司送达《行政处罚及市场

禁入事先告知书》（处罚字[2022]164 号），且上年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的

审计报告，公司财务数据可能因此发生变更，并因数据变化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

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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